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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第5條)

第二章 管理
(第6條~第12條)

第三章 罰則
(第13條~第21條)

第四章 附則
(第22條~第24條)

立法目的
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委託專業機構

公告場所
空氣品質標準

定期檢測
監測設施

管理計畫
專責人員

檢測機構
規避檢測

通知限期改善
行政罰-罰鍰、限期改善、按次處罰、停業
裁罰準則
情節重大

施行細則
公布後一年實施

用詞定義

未完成改善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架構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相關子法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103年1月23日)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相關子法，共6類：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管
理
法
施
行
細
則)

法源依據

中央及縣市機關主管事項

不可歸責之情形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內容

主管機關執行公告場所之現場
檢查

未切實依改善計畫執行之情形

法規施行日期

不良所採取應變措施及執行程序

檢驗測定規劃

維護管理規劃與措施

場所基本資料

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

申請延長改善期限所提報之具體改善計畫內容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爭議認定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條件規定

不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標示方
式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事項之備查規定

（第一條）

（第二~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

（第十二條）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架構



依本法第10條第3項授權規定，擬具本辦法共計20條：

法源依據（第1條）
行政義務範圍及名詞定義（第2～3條）

巡查檢驗時間、巡檢點數目（第4～5條）

定期檢測時間、採樣點數目（第6～9條）

定期檢測採樣頻率、量測項目（第10～11條）

連續監測設置作業規定（第12條）

施行日期（第20條）

連續測設施設備規範及相關事項授權另定（第19條）

連續監測設施數目、監測項目（第13～14條）

定期檢測、連續監測之結果公布及上網申報（第18條）

連續監測設施基本規範、校正及汰換（第15～17條）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檢
驗
測
定
管
理
辦
法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架構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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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六條：
 下列公私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其場所之公眾聚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
污染物危害風險程度及場所之特殊需求，予以綜合考量後，經逐批公告者，
其室內場所為本法之公告場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補習班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
構。

 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所在場所。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鐵路運輸業、民用航空運輸業、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及客運業等之搭乘
空間及車（場）站。

 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供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
 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場
所。

 旅館、商場、市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場所。
 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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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種類 標準值
量測時間 標準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8小時值 1000 ppm
一氧化碳(CO) 8小時值 9 ppm
甲醛(HCHO) 1小時值 0.08 ppm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 ，包含：
十二種苯類及烯類之總和) 1小時值 0.56 ppm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1500 CFU/m3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 CFU/m3

但I/O Ratio≦1.3
粒徑小於等於10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10) 24小時值 75 μg/m3

粒徑小於等於2.5微米(μm)之懸浮微粒
(PM2.5)

24小時值 35 μg/m3

臭氧(O3) 8小時值 0.06 ppm

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定義如下：指室內真菌濃度除以室外真菌濃度之比值



-介紹
-第一批公告場所
-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法源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六條規定

主旨
-自103年7月1日生效

法源依據

用詞定義
-場所公告類別及管制空間

應符合本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應
符
合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管
理
法

之
第
一
批
公
告
場
所

施行日期
-104/12/31完成維護管理計畫
-105/06/30完成檢驗測定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公告用詞

 場所公告類別:指公告場所係屬本法第六條各款之公私場所業別
或屬性類別。

 管制室內空間：指公告場所應受本法管制之室內空間範圍，以
公私場所各建築物之室內空間，經本公告規定適用本法之全部
或一部分室內樓地板面積，並以總和計算之。

 應符合本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第一批公告場所類別包含大專院校、圖書館、醫療機構、社會
福利機構、政府機關、鐵路運輸業車站、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
站、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車站、閱覽室及商場，共10種類別，
466處。

 地處苗栗縣/市之第一批公告場所共10處
 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管制空間級管制污染物，依不同場所類別而不同。



應符合本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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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本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苗栗縣/市
 10種場所類別中，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機構、展覽室及民用航
空運輸業航空站及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車站並無場所列管，
第一批列管的場所以政府機關最多，共4處(40%)，其次為商
場及鐵路運輸業車站各2處(20%)。

場所名稱 類別
1 國立聯合大學 大專校院
2 勞工保險局苗栗辦事處 政府機關

3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苗
栗縣服務站 政府機關

4 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政府機關
5 苗栗縣政府 政府機關
6 家樂福苗栗店 商場
7 大潤發頭份店 商場
8 苗栗縣立圖書館 圖書館
9 臺灣鐵路竹南車站 鐵路運輸業車站

10 臺灣鐵路苗栗車站 鐵路運輸業車站



場所公告類別之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
目
 「管制室內空間」範圍以提供公眾使用室內場所為主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則考量室內空氣污染物指標性質
、場所類型特性及標準檢測方法檢測量能等因素，於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施行初期採取經濟有效之管制，以落實本法立法意
旨並兼顧人民權益。

場所公告類別
（空品法依據） 管制室內空間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

目

大專校院

校院區內圖書館總館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
圖書資訊供閱覽區、自修閱讀區及入館服務
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
區、視聽室及資訊室。

1. 二氧化碳(CO2)
2. 甲醛(HCHO)
3. 細菌(Bacteria)
4.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

(μm)之懸浮微粒(PM10)

圖書館

圖書館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圖書資訊供閱
覽區、自修閱讀區及入館服務大廳為限。但
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視聽室及
資訊室。

1. 二氧化碳(CO2)
2. 甲醛(HCHO)
3. 細菌(Bacteria)
4.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

(μm)之懸浮微粒(PM10)



場所公告類別
（空品法依據） 管制室內空間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醫療機構

醫院院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申辦掛號、候診、批價、領藥及入出口
服務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
之餐飲區及急診區。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細菌(Bacteria)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社會福利機構所
在場所

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各幢（棟）建築物室
內空間，以提供老人日常活動場所區域為
限。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3.甲醛(HCHO)
4.細菌(Bacteria)
5.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政府機關辦公場
所

政府機關辦公場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
內空間，以供民眾申辦業務區及入出口服
務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
餐飲區。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展覽室

展覽館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
辦理廠商產品或商業活動之交易攤位展示
廳（間）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
之餐飲區及會議室。

1.二氧化碳(CO2)
2.甲醛(HCHO)
3.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場所公告類別
（空品法依據） 管制室內空間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鐵路運輸業車站

1. 鐵路車站站區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
空間，以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之車站大
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
飲區、商店及月台層。

2. 高速鐵路車站站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之車站大廳為限
如服務旅客票務及候車區域位於二層樓
以上構築者，其室內空間納入管制範圍
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商
店及月台層。

1. 二氧化碳(CO2)
2. 一氧化碳(CO)
3. 甲醛(HCHO)
4.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民用航空運輸業
航空站

航空站之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以
服務旅客國內航班報到大廳及到站大廳、
國際航班出境報到大廳及入境到站大廳為
限；如服務旅客報到及到站區域配置於二
層樓以上構築者，其室內空間一併納入管
制範圍。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
區、商店及旅客辦理登機海關驗證後或到
站時海關驗證前等候或通關相關區域之室
內空間。

1. 二氧化碳(CO2)
2. 甲醛(HCHO)
3. 細菌(Bacteria)
4. 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場所公告類別
（空品法依據） 管制室內空間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大眾捷運系統運
輸業車站

大眾捷運車站站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
地下樓層之車站大廳區、穿堂或通道區、
旅客詢問、售票及驗票區為限。但不含位
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商店及月台層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3.甲醛(HCHO)

商場

1. 百貨公司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服務民眾之各層樓入場大廳及展示
商品櫃區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
空間之餐飲區。

2. 量販店營業場所之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服務民眾之各層樓入場大廳、購物
商品櫃區及其通道區為限。但不含位
於以上室內空間之餐飲區。

1.二氧化碳(CO2)
2.一氧化碳(CO)
3.甲醛(HCHO)
4.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
之懸浮微粒(PM10)

場所公告類別之管制室內空間及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
目



-巡查檢驗
-定期檢測
-自動監測設施



污染物種類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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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名稱 可能的污染源 可能產生之健康危害

一氧化碳 1.室內人員活動
2.外氣

1.阻礙血紅素與氧氣結合，使得體內組織細胞氧
氣供應不足產生中毒現象。

2.長期暴露會呈現頭暈、頭痛、呼吸困難、口渴、
體重減輕、易怒等慢性中毒症狀。

二氧化碳 1.室內人員活動
2.外氣

1.頭痛、嗜睡、反射減退、倦怠等症狀，造成工
作效能降低。

2.病態大樓症候群

臭氧 1.事務器具與用品
2.室外 1.對眼睛、鼻腔、喉嚨和皮膚的刺激。

總揮發性有機
污染物

1.建材與裝修材料
2.室內人員活動
3.室內有機物質

對呼吸道、皮膚、眼睛及粘膜的刺激
過敏症狀加劇
致癌

甲醛

事務器具與用品
建材與裝修材料
室內人員活動
室內有機物質

對呼吸道、皮膚、眼睛及粘膜的刺激
致癌

懸浮微粒 1.室外
2.室內人員活動

呼吸道疾病發生率提高
過敏症狀

生物性污染物
1.外氣
2.室內人員活動
3.空調系統

1. 呼吸道疾病發生率提高
2. 過敏症狀加劇
3. 伺機性感染

室內CO2濃度通常可反應室內通風良窳，在通風不良的狀況
下，易造成室內各類污染物的累積。因此，在室內空氣品質
自主管理的精神下，通常透過量測室內CO2濃度，代表室內
環境之現況。



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規範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巡查檢驗：指以可直接判讀之巡檢式檢測儀器進行簡易量測室
內空氣污染物濃度之巡查作業。

 定期檢測：經本法公告之公告場所（以下簡稱公告場所）應於
規定之一定期限內辦理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量測，並定期公布
檢驗測定結果。

 連續監測：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公告場
所，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設置經認可之自動監測設施，
應持續操作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並即時顯示最新量測數
值，以連續監測其室內空氣品質。

TSI-7575 室內空氣品質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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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原則(巡查檢驗)

• 法令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四條
• 內容說明：（執行時間/誰執行/執行項目）

–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

二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

– 巡查檢驗應於場所營業及辦公時段進行量測，由室內空氣品

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操作量測或在場監督，並得以巡檢式檢

測儀器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

– 巡查檢驗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

有規定外，至少應包含二氧化碳。



巡檢點之選取原則-1
(1)各點選取應平均分布選取合適之採樣點，並優先考量人員聚集
密度高、反映抱怨較多之地點及空間使用頻率較高的地方為主。

(2)測點應避免位於隔間或牆角太近，距離窗戶、牆壁、牆角、隔
間或其他垂直表面(例如文件櫃等設施)最少0.5公尺，並應避開
其他室內設施或裝備擺放之重疊處。

(3)採樣儀器之架設應避開人為干擾因素(例如場所落地風扇、暖爐
或人員呼吸氣之範圍)，亦須避開污染物檢測時產生干擾之位置
(如中央空調系統之空氣擴散器或引導器)，如無法避免時，應
選擇受干擾影響最小之處取樣。

(4)不應直接位於冷暖氣出口或陽光直接照射導致可能影響儀器檢
測誤差之處。

(5)檢測儀器不宜放在走廊或通道上採樣，如在走廊、通道或大廳
取樣，應保持與手扶梯或電梯至少3公尺之範圍。



巡檢點之選取原則-2
(6)距離局部污染源，例如影印機、印表機、或吸煙人士等位置最
少3公尺。

(7)盡可能應避開門口附近之採樣，若無法避免則至少須距門口3
公尺之範圍。

(8)採樣高度應考量人員坐或站立時之呼吸氣之範圍，以離地面
1.2-1.5公尺為原則。

(9)若場所有較明顯潮濕之地點，例如牆壁或天花板發現黴菌斑或
明顯水痕鄰近空間處，需定期檢測真菌項目者，優先列為檢測
點。

(10)每一單位空間的採樣，均需包含其外氣引入口之採樣點，以
瞭解室內是否可能因空調入口或自然通風入口有污染源的存在，
進而影響室內的環境。



最低巡檢採樣點數目之規定
法令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五條

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
積（平方公尺） 巡檢點數目

≤2,000 至少5點以上

2,000～5,000
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400平方公尺增
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或至少10
點以上。

5,000~15,000
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500平方公尺增加
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或至少25點
以上。

15,000~30,000
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625平方公尺增加
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或至少40點
以上。



採樣原則(巡查檢驗)
 依據場所類型，畫出管制範圍，
且巡查檢驗點位，需明確標示
於各樓層平面圖中，並將量測
結果紀錄，做成資料備查。

人員密度過高

通
風
不
佳

人員密度過高

人員密度過高

人員
抱怨

藍色框線為管制範圍



採樣原則(定期檢測）
法令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六條
內容說明：（執行時間/誰執行/執行項目）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進行
定期檢測，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檢驗測定。但依本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者，得自行
辦理檢驗測定。

 定期檢測之採樣時間應於營業及辦公時段。
 檢驗測定機構受託從事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業務，同一採
樣點各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之採樣應同日進行。受託檢驗測
定機構為多家時，亦同。

 定期檢測之採樣點數目超過二個以上，各採樣點之採樣時間
得於不同日期進行，但仍應符合前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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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七條
 內容說明：

–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進行定期檢測，除細菌及真
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外，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位
置須依巡查檢驗結果，優先依濃度較高巡檢點依序擇定之。

– 但有特殊情形，經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檢具相關
文件報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室內樓地板面積 採樣點數目
≤5,000平方公尺 至少1點以上

5,000~15,000平方公尺 至少2點以上

15,000~30,000平方公尺 至少3點以上

≥30,000平方公尺 至少4點以上

採樣原則（定期檢測）



 法令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八條
 內容說明：

 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於採樣前應先進
行現場觀察，發現有滲漏水漬或微生物生長痕跡，列為優
先採樣之位置，且規劃採樣點應平均分布於公告管制室內
空間樓地板上。

 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數目，依場所之公告
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每一千平方公尺（含未滿），應
採集一點。但其樓地板面積有超過二千平方公尺之單一無
隔間室內空間者，得減半計算採樣點數目，且減半計算數
目後不得少於二點。

 真菌標準值因需估算「室內外濃度比值」(I/O Ratio)，故需量
測室外濃度。

29

採樣原則（定期檢測）



採樣原則（定期檢測）
• 法令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九條
• 內容說明：

– 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室外測值採樣相對位置
應依下列規定。
一、公告場所使用中央空調系統設備將室外空氣引入室

內者，採樣儀器架設應鄰近空調系統之外氣引入口
且和外氣引入口同方位，儀器採樣口高度與空調系
統之外氣引入口相近。

二、公告場所以自然通風或使用窗型、分離式冷氣機者，
採樣儀器架設應位於室內採樣點相對直接與室外空
氣流通之窗戶或開口位置。



A＜
2,000M2

2,000M2＜
A≦5,000M2

5,000M2＜
A≦15,000M2

15,000M2＜
A≦30,000M2 A＞30,000M2

巡查檢驗 至少5點

每增加400
M2

增加1點
(累進統計)

每增加500 M2

增加1點
(累進統計)

每增加625 M2

增加1點，不得少於
25點

(累進統計)

每增加900 M2

增加1點，不得少
於40點

(累進統計)
至少10點 至少25點 不得少於25點

或至少40點

定期檢測 至少1個點 至少2個點 至少3個點 至少4個點

真細菌
經指定應定期檢測場所每1,000M2設置1點
但其樓地板面積有超過2,000M2以上之單一無隔間室內空間，得減半計算應設置自動
監測設施數目，且減半計算後數目至少2點以上

連續監測
經指定應設置場所每2,000M2設置1台感應元件(設備)
但其樓地板面積有超過4,000M2以上之單一無隔間室內空間，得減半計算應設置自動
監測設施數目，且減半計算後數目至少2台以上

公告場所檢驗測定數目表



自動監測設施
什麼場所要裝設自動監測設施？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第七條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公告場所，係具有供公眾使用空間、公眾聚集
量大且滯留時間長之場所。

 前項場所應於指定公告規定期限內完成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且場所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並應負自動監測設施功能完整運作及維護之責。

自動監測設施要量測什麼污染物？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四條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如下：
1.二氧化碳
2.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自動監測設施
 自動監測設施裝設數目，怎麼分布？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三條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數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
依其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每2,000平方公尺（含未滿），應設
置一台自動監測設施。但其樓地板面積有超過4,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單
一無隔間室內空間，得減半計算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數目，且減半計
算後數目不得少於二台。

 前項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採樣位置，應具代表性且分布於各樓層，
於同樓層者應平均分布於樓層空間。

 被公告需設立自動監測設施之場所，應如何提報及選擇合
乎規定的自動監測設施？
 提報，請參閱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自動監測設施規範，請參閱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第十五條



自動監測設施
有關自動監測設施之汰換、更新、校正及資料保存方式均
詳列於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中。



-設置/資格
-職責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置室
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以下簡稱專
責人員)，依前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
畫，執行管理維護。

前項專責人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資格，並經訓練取得合格證書。

前二項專責人員之設置、資格、訓練、合
格證書之取得、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公告場所維持良好之室內空氣
品質，有賴經訓練並取得合格
證書之專責人員，依室內空氣
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持續執行管
理維護。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設置規定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第二條
 一、本法之公告場所，應於公告後一年內設置專責人員至少一人。
 二、各公告場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者，得共同設置專責人員：
(一) 於同幢（棟）建築物內有二處以上之公告場所，並使用相同之中

央空氣調節系統。
(二)於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之公告場所且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相同。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資格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第四條

 副學士以上學歷。
 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證書，並具三年以上實務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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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專責人員應執行下列業務(第十三條)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訂定、檢討、修正及執行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監督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設備或措施之正常運作，並向場所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提供有關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及管理之建議。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監督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驗測
定之進行，並作成紀錄存查。

協助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公布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及
自動監測結果。

其他有關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相關事宜。

 什麼是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法源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八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據
以執行，公告場所之室內使用變更致影響其室內空氣品質時，該計畫內容
應立檢討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內容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細則第六條

 本法第八條所稱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公告場所名稱及地址。
二、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員之基本資料。
三、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基本資料。
四、公告場所使用性質及樓地板面積之基本資料。
五、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六、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規劃。
七、室內空氣品質不良之應變措施。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要求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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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書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記錄表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約16頁 約35頁

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計畫
將由環保署統
一公告使用版
本，目前僅有
草案版本，最
後確認內容，
將一環保署公
告為主。

填寫單位名稱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八條之規定，公告場所
應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據以執行。

公告場所之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如屬共同設
置者，須分別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公告場所若有數個不同地址的廠域，須各別訂定室內空
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須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格式
撰寫並據以執行，其資料保存5年，以供備查。

須據實填報，如有虛假或偽造之行為，應負法律責任



維護管理計畫架構

基本資料

規劃及管理措施

檢測測定規劃

應變措施

一.場所名稱地址

二.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員

三.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四.使用性質及樓地板面積

五.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六.檢驗測定規劃

 巡檢規劃

 定檢規劃

 自動監測規劃

七.不良應變措施

紀錄表單：
C03-特殊設備查核清單
S01-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
S02-空調冷卻水系統查核
S03-污染物來源查核
S0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方
針及管理執行計畫檢核表

紀錄表單：
S05-室內空氣品質檢驗
規劃查核

項目 填寫內容 對應表單



維護管理計畫-基本資料

公告的場所之所在位置及管理人、使用人、
負責人和專責人員基本資料，相關資料
（如：營業事業登記證、場所使用證明或
專責人員證書）則需檢附於附件



維護管理計畫-基本資料

主要為建築類
型及室內環境
調查。

建築使用類型、
所處之位置及
室內建材、使
用物品及空調
形式常是影響
室內環境品質
的重要因素。



維護管理計畫-基本資料

本表為調查公告場所之「管制空間樓地板面
積」，為後續巡查檢驗及定期檢測測點遵循
依據，務必妥善且確實填寫。



基本資料

規劃及管理措施

檢測測定規劃

應變措施

一.場所名稱地址

二.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員

三.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四.使用性質及樓地板面積

五.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六.檢驗測定規劃

 巡檢規劃

 定檢規劃

 自動監測規劃

七.不良應變措施

紀錄表單：
C03-特殊設備查核清單
S01-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
S02-空調冷卻水系統查核
S03-污染物來源查核
S0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方
針及管理執行計畫檢核表

紀錄表單：
S05-室內空氣品質檢驗
規劃查核

項目 填寫內容 對應表單

維護管理計畫-規劃及管理措施



維護管理計畫-規劃及管理措施
本表為『室內空氣
品質維護管理紀錄
表』填寫之依據，
需確實依照場所現
況進行勾選。

如於公告場所基本
資料中，勾選室內
空氣品質相關特殊
設備之任何一項目，
請填寫本表。若需
填寫本表格，請於
□打勾。若沒有任
何特殊設備，將不
用打勾，也不用填
寫。



基本資料

規劃及管理措施

檢測測定規劃

應變措施

一.場所名稱地址

二.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員

三.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四.使用性質及樓地板面積

五.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六.檢驗測定規劃

 巡檢規劃

 定檢規劃

 自動監測規劃

七.不良應變措施

紀錄表單：
C03-特殊設備查核清單
S01-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
S02-空調冷卻水系統查核
S03-污染物來源查核
S0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方
針及管理執行計畫檢核表

紀錄表單：
S05-室內空氣品質檢驗
規劃查核

項目 填寫內容 對應表單

維護管理計畫-檢測測定規劃



維護管理計畫-檢測測定規劃

若單位須設置自動
監測設施，請於□
內打勾，並填寫
「自動監測設施規
劃」表格。

若不用設置，則無
須理會。



維護管理計畫-規劃及管理措施

 巡查檢驗點位，需明確標示於
各樓層平面圖中，並將量測結
果紀錄，做成資料備查。

藍色框線為管制範圍

人員密度過高

通
風
不
佳

人員密度過高

人員密度過高

人員
抱怨



維護管理計畫-檢測測定規劃

請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檢
驗測定管理辦法」進行點
次的填寫。

若單位須設置自動監測設
施，請填寫「自動監測設
施規劃」表格。若不用設
置，則無須理會。



基本資料

規劃及管理措施

檢測測定規劃

應變措施

一.場所名稱地址

二.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員

三.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四.使用性質及樓地板面積

五.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六.檢驗測定規劃

 巡檢規劃

 定檢規劃

 自動監測規劃

七.不良應變措施

紀錄表單：
C03-特殊設備查核清單
S01-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
S02-空調冷卻水系統查核
S03-污染物來源查核
S0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方
針及管理執行計畫檢核表

紀錄表單：
S05-室內空氣品質檢驗
規劃查核

項目 填寫內容 對應表單

維護管理計畫-檢測測定規劃



維護管理計畫
-應變措施

聯繫清單，可將所有與室
內空氣品質相關之人員及
操作人員、耗材購置之單
位、空調清潔及一般清潔
公司、儀器商、檢測單位
或環保署、衛生署承辦人
員清單。



維護管理計畫-應變措施

建立室內空氣品質檢測不合格之處理程序

建立抱怨事件處理程序
-可參照單位[客訴處理流程]建立處理程序

範例一：

範例二：



基本資料

規劃及管理措施

檢測測定規劃

應變措施

一.場所名稱地址

二.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員

三.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四.使用性質及樓地板面積

五.維護規劃及管理措施

六.檢驗測定規劃

 巡檢規劃

 定檢規劃

 自動監測規劃

七.不良應變措施

紀錄表單：
C03-特殊設備查核清單
S01-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
S02-空調冷卻水系統查核
S03-污染物來源查核
S0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方
針及管理執行計畫檢核表

紀錄表單：
S05-室內空氣品質檢驗
規劃查核

項目 填寫內容 對應表單

維護管理計畫-檢測測定規劃



維護管理紀錄表
 維護管理紀錄表，共六個
 表單名稱及目的

表A01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記錄表清冊：使填表者確認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記錄表建置
情形。

表S01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方針及管理執行計畫檢核：藉由本表確認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之各項紀錄是否完備，以瞭解室內空氣品質的可能問題，並協助指引專責人員就各
管理層面撰寫改善計畫或管理規劃。

表S02

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空調系統基本資料的查核，可提供並瞭解場所空調系統的種類
與目前運轉與保養清潔等細部資料，藉此可判別由空調系統可能產生之室內空氣污染
問題，如空調系統過濾設備異常或換氣效率不足可能造成室內微粒濃度增高等問題，
導致室內空氣品質不良。

表S03
空調冷卻水系統查核紀錄表：水是導致室內生物性污染最主要的原因，特別是黴菌，
故可藉此表初步判別是否可能有嚴重的室內生物性污染、可能來源，及冷卻水系統的
運作和抑制劑添加是否正常等，以維持良好的室內環境品質。

表S04

污染物來源查核紀錄表：室外及室內人為活動是造成室內空氣品質不良的主要原因之
一，如有引入外氣的空調或自然通風之環境，可能因室外交通等污染源隨氣流進入室
內或室內的裝修、清潔或事務機等人為活動造成的室內污染濃度增加，因此本表可提
供判別室內污染來源。

表S05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規劃查核清單：應包含巡查檢驗、定期檢驗或自動監測設施等事項



維護管理紀錄表
 表格內容及填寫規範

 依頻率填寫
 S01、S03、S04及S05為必填表單

分類 表格內容 填寫規範

維護管
理計畫
與措施

表S01-空調系統查核記錄表
1.本表必填，內容可依公告場所現況進行增加或刪減
，請協同設備管理人員，逐一審視。

2.每季(3個月)填寫一次。

表S02-空調冷卻水系統查核記錄
表

1.本表選填，可依公告場所現況進行增加或刪減，請
協同設備管理人員，逐一審視。

2.每半年(6個月)填寫一次。

表S03-污染物來源查核記錄表 1.本表必填，可依公告場所現況及需求增加項目。
2.每半年(6個月)填寫一次。

表S0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方針及
管理執行計畫檢核表

1.本表必填，內容可依公告場所現況進行增加或刪減
，請協同設備管理人員，逐一審視。

2.每年填寫一次。

檢驗測
定規劃

表S05-室內空氣品質檢驗規劃查
核清單

1.本表「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記錄」、「室內空氣
品質定期檢測記錄」為必填，「自動監測設施」，
則依主管機關公告之。

2.每年至少填寫一次。



維護管理紀錄表-A01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記
錄表清冊

主要為清查表單，室內空品專責人員能依
據本清冊進行資料彙整及紀錄，完成法規
規範所應達成的項目；環保局稽查人員亦
能察看清冊進行稽核工作。

另外，此表格需確實填寫，若有虛報不實，
將受法。

附件的部分，依法規規定附上，但也可以
將所有與IAQ相關文件進行資料彙整，主要
場所平面圖、空調配置圖應必須檢附。



維護管理紀錄表- C01室內空氣品質相關特
殊設備查核清單

主要為室
內使用設
備調查，
這些設備
可能成為
室內污染
源之一。

鍋爐燃燒可能
會產生CO

甲醛逸散

焚香

生物性污染



維護管理紀錄表-S01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

依據場所的通係同行是進行勾
選，並依據所勾選的通風形式，
填寫空調系統內部查核表格。

若空調系統為AHU形式，則填
寫內部查核表格1及4，其他可
以刪除不必列出。

若場所使用多種空調系統，可
複選。

空調系統的形式，請協同空調
管理人員一同研判，並協同確
認內部各項設施之妥適性。



維護管理紀錄表-S01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
 目的：各種影響室內環境品質的污染源調查
 空調系統：不同空調系統設計與使用-影響甚大

中央空調系統空調機(Air Handling Unit System, AHU)

小型分離式各機系統

中央空調系統空調機
（Fan Coil Unit System, 
FCU)



維護管理紀錄表-S01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
 中央空調空調機房有堆積物或髒亂的情形?
 引入之新鮮外氣受污染?
 冷氣濾網及出風口清潔？

出風口清潔

空調濾網

FCU滲水 機房積水髒亂



維護管理紀錄表-S01空調系統查核紀錄表



維護管理紀錄表-S02空調冷卻水系統查核紀
錄表 冷卻水塔

外氣入口與冷卻
水塔距離過近若場所沒有冷卻水系統，

本表可不用填寫。



維護管理紀錄表-S03污染物來源查核紀錄表

彙整可能影響室內空氣品質的室內外
污染源，此表必填，但每個環境特性
不同，因此可依環境的特殊性增加項
目。



維護管理紀錄表-S03污染物來源查核紀錄表

周遭環境因素 場所周邊是否具有以下潛在污染源



維護管理紀錄表-S03污染物來源查核紀錄表
室內環境因素

空調滲水

清潔劑逸散

室內餐廳、美食街

開放式空間

臭氧或副離子空氣清淨機
艾草燃燒行為或藥草燻蒸



維護管理紀錄表-S0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方針
及管理執行計畫檢核

本表為必填表
格，項目及內
容僅供參考，
各場所需依現
況及需求調整
項目內容。

出貨及進貨，此
項目並非所有場
所都有這項活動，
若場所沒有進出
貨的考量，此項
目則可刪除不用
填寫。

另，場所若有放
置空氣清清淨機，
或使用印表機等
項目，可將這些
項目的管理，加
入管理方針項目
中。



維護管理紀錄表-S05室內空氣品質檢驗規劃
查核清單填表

本表主要提供專責
人員檢視其資料準
備是否妥適，巡查
檢驗及定期檢測的
內容，可依檢測單
位所提供的檢測報
告為主。



-各類型公共場所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各類型場所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類別 場所特色 常見問題

文教場所
如：幼稚園、幼兒園

1. 空間使用多元且擁擠，人員活
動空間多混合廚房、浴廁等。

2. 非中央空調之場所，多使用窗
型冷氣及分離式冷氣。

3. 多使用自然通風形式。
4. 人員密集，且為易感受族群。
5. 使用消毒藥劑、清潔用品進行

清潔，且清潔工作頻繁。

1. 廁所或廚房、餐飲區域與教室太近，有異味逸
散情形。

2. 使用分離式或窗型冷氣時，因無引入外氣，加
上空間狹小、人員擁擠之因素，室內CO2濃度
易過高。

3. 分離式冷氣或窗型冷氣濾網累積過多灰塵。
4. 採自然通風時，易受室外污染物(如：懸浮微粒

)、濕度(如：下雨潮溼)影響。
5. 室內空間設有洗手臺、廁所多為與活動空間相

連接，濕度易過高，易滋生黴菌。
6. 多數場所備有空氣清淨機，多具備負離子或臭

氧殺菌之功能。
7. 廁所常使用芳香劑減少異味。

室內洗手槽並未設有
獨立空間，水氣可能
會造成室內潮溼，需
注意保持乾燥。

由於採自然通風，因此應注意
室外揚塵或懸浮微粒隨風飄入
室內所形成之灰塵累積，造成
室內懸浮微粒濃度增加或造成
幼兒過敏之問題。



各類型場所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類別 場所特色 常見問題

大眾運輸場所

1. 尖峰時段人潮眾多。
2. 多為開放空間，車道與人員候車

區以氣簾或電動門間隔。
3. 易受室外污染物，或車輛排放廢

氣影響。
4. 車道與人員候車區過近。
5. 多為中央空調系統。
6. 空間使用多元，常設有餐飲區與

烹飪區。
7. 為人員出入頻繁之場所，因而常

見清潔人員隨時進行清潔工作。

1. 通風換氣量設計不足夠，室內來自人群活動之異味
累積。

2. 室內空間與候車區無法處於相對正壓的狀態，因而
無法抵擋並阻礙來自於車道與車輛經由出口閘門逸
散進入的PM2.5、PM10以及CO等污染物。

3. 位於室內天花板之空調出風口，部分與回風口之配
置距離過近，將造成冷空氣一流經出風口，部分氣
流即已提早由回風口流出，造成冷氣的浪費以及空
氣齡與換氣率不足等問題。

4. 空調箱設計老舊，外氣引入效果不佳(或停止引入)，
濾材更換頻率可能不足。

5. 進氣口空間堆置雜物，牆壁吸音棉累積大量灰塵，
易將污染物直接帶入室內空氣中。

6. 清潔劑使用及廁所芳香劑使用。

旅客出入閘門上方空氣簾
百葉之吹拂角度部分未正
確地調整往車道方向吹送。

清潔人員所使用的清潔劑，
可能是室內揮發性有機污染
之來源之一。



各類型場所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類別 場所特色 常見問題

營業商場
如：百貨業、賣場及商
場

1. 特定時段(如：促銷活動期間或
週年慶等)易聚集/湧入眾多人員

2. 使用中央空調系統。
3. 陳設物品多元，有些物品可能

成為室內污染源之一(諸如：傢
俱、生鮮產品或個人衛生用品
等)。

4. 空間使用及物品陳設間隔凌亂
5. 裝修行為頻繁。
6. 多設有美食空間，直接進行烹

飪、燃燒行為。

1. 停車場與美食街多與人員活動區域相通，導致
汽車廢氣及烹調燃燒之污染物逸散至百貨公司
室內。

2. 空調系統設計時有考量新鲜空氣的引入，但多
數場所基於節省電費將新鲜空氣引入裝置關閉
導致外氣引入量多不足。

3. 裝修行為頻繁，易產生TVOC或甲醛等污染物
於室內累積。

4. 促銷活動或週年慶期間人潮擁擠，除CO2濃度
易過高外，室內細菌易容易過高。

5. 外氣引入口多位於車道旁。
6. 貨物商品擺設不當，影響空氣流通。
7. 廁所多使用芳香劑。

賣場多擺設傢俱或含有易揮發有機物之產品（如乾燥花、芳香劑等），
故易有TVOC累積情形；賣場之美食街有烹調燃燒行為，污染物易亦散
至其他空間。

促銷活動或週年慶期間人潮擁擠，
除CO2濃度易過高外，室內細菌
易容易過高。



各類型場所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類別 場所特色 常見問題

圖書館

1. 依其規模，地區性圖書
館多使用箱型冷氣及自
然通風，大型圖書館則
使用中央空調形式，以
FCU形式為主。

2. 閱覽室於考季為尖峰使
用時段，使用人員多且
使用時間長。

3. 圖書館閱覽室多位於地
下室。

4. 圖書眾多。

1. 一般閱覽區室內空氣品質多屬優良，惟於考季閱覽室使用量大，
易出現室內CO2累積，人員抱怨等現象。

2. 圖書館多使用自然通風形式，其濕度易受室外影響，室內圖書眾
多，易為室內真菌滋生之汙染源。

3. 空調維護工作多委外進行，且受限於年度經費編列，以致無法立
即解決缺失。

4. 使用箱型冷氣之場所，冷氣機維護不周，其濾網、鰭版多有灰塵
累積的現象。

5. 使用中央空調形式之場所，空調的出風以及回風口相當接近有可
能會使冷房效果大打折扣。

6. 由於閱覽室多位於地下室，加上未引入適當量之新鮮外氣，導致
多項室內汙染物累積使濃度升高。

一般閱覽區室內空氣品質多屬
優良，惟於考季閱覽室使用量
大，易出現室內CO2累積，人
員抱怨等現象。

空調維護工作多委外進行，且受
限於年度經費編列，以致無法立
即解決缺失。



各類型場所常見之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類別 場所特色 常見問題

醫療院所

1. 來診民眾眾多。
2. 場所服務對象多為易感受族群。
3. 多為中央空調系統，且多為FCU系

統，無外氣引入或外氣引入量不足
4. 使用空間多隔間。
5. 維護管理人員業務繁重，多身兼多

項工作。

1. 由於來診民眾眾多，於掛號處、領藥處及候診區常有
CO2濃度過高之情形。

2. 有些建築過於老舊，並無設計外氣引入裝置，或為節
能考量，無引入外氣或外氣引入量不足。

3. 主機房或新鮮空氣引入口堆置雜物，導致新鮮空氣引
入量不足。

4. 空調機房維護不周，如：濾網未定期更換、地板有水
漬、結露等現象。

5. 天花板之回風口及配置過於出風口緊密，不利於換氣
率及空氣混合。

6. 天花板因空調結露滲水而產生黴斑。
7. 冷卻水塔清潔頻率過低或四周護網已破裂及脫落，有

滋生細菌之虞。

由於來診民眾眾多，於掛號處、
領藥處及候診區常有CO2濃度
過高之情形。

空調箱內紙框濾網移位且累積
過多灰塵，建議應定期更換紙
框濾網，已維護空調箱之功能
正常運作。



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index.html



社團法人台灣室內環境品質學會
 http://www.iaq.org.tw/， 06-2759198， tsieq@iaq.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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